


附件：

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导师工作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学分制教学改革，充分发挥全员育人、全过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的作用，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决定在本科生中全面实行导师制。

第二章 导师的任职条件

第二条 导师必须恪守教师的职业道德，师德高尚，具有较强的

工作责任心，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热爱学生，关心学生成长和成才；

应具有较合理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学术水平；熟悉学生专业的培养目

标、培养计划、课程体系、课程大纲及其有关学分制的规定和授课教

师的基本情况。

第三章 导师的遴选及配备

第三条 所有在岗教师原则上均应担任本科生导师。

第四条 导师可通过教师自荐、专家推荐、学院指定、学生选择

等多种途径参与遴选，最后由学院审核确定。

第五条 原则上实行大学导师一贯制。

第四章 导师的工作职责

第六条 导师应关心学生的思想进步，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

成才目标，培养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

调发展。

第七条 导师应了解被指导学生的学习情况，掌握学生从入学开

始的累计学分、平均学分绩点等情况，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指导



学生完成学业。对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积极帮扶，并及时与学院、教

务和学工部门沟通联系。

第八条 导师应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保持与学生的联

系，指导学生的学习，解答学生的学习困惑，每学期按时指导学生的

选课。

第五章 导师的管理及考核

第九条 导师可通过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导师工作平台发布通

知、了解并指导学生选课、为学生解惑等。每学年末通过系统自动生

成导师工作情况统计表，提交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审核。

第十条 本科生导师工作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各学院应根据实

际情况，参照本管理规定制定具体的本科生导师工作细则,明确工作

内容和考核要求,纳入教师年度绩效考核内容。

第十一条 学校对各学院导师制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与评估，评

估结果与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工作绩效挂钩，确保导师制使学生受

益，更好地促进学校事业的发展。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试行，原《天津科技大学关

于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的规定（暂行）》津科大教[2004]18号文件同时

终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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